
2005年第 158號法律公告

《2005年定額罰款 (交通違例事項) (修訂)規例》

(根據《定額罰款 (交通違例事項)條例》(第 237章)
第 25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6年 1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定額罰款的繳付

《定額罰款 (交通違例事項 )規例》(第 237章，附屬法例 A)現予修訂，在第
3(1)(d )條中，廢除 “聆”而代以 “靈”。

3. 修訂附表

附表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表格 1中——

(i) 廢除——

“

”

而代以——

“

日Day  月Month  年 Year
發出日期 Date of Issue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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